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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建设项目

竣工决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焦作市审计局自2024年12月1日至2024年12月22日，对焦作市教育局组织实施的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竣工决算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建设项目位于焦作市马村区规划东经路西侧，兴周路南侧，义门村规划路东侧，规划平安路北侧。2017年3月17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该项目初步设计作出批复《焦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焦作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焦发改行二〔2017〕100号），批复概算总投资为9066.86万元（不含征地及补偿费用）。其中：建安工程费7726.90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1075.88万元，预备费264.08万元。资金来源为中央预算内资金3000万元，其余由市财政负责筹措。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79012.2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0374.05平方米，设计规模为满足1200名学生同时开展实践教育活动的需要。

二、审计评价意见
审计结果表明，该项目实行了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和工程监理制。但项目还存在多计工程价款、项目管理不完善等问题，需引起重视并加以改进和纠正。

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多计投资2064.47万元。
（二）项目建设管理方面的问题。

1. 项目长期未进行竣工验收，资产闲置。
2. 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建设。
3. 使用未经审查的设计施工图进行建设。
4. 未按要求提供项目资料，导致审计工作难以正常开展。
（三）往来款项长期挂账，未及时清理。

四、审计处理情况和建议

对上述问题，审计机关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多计投资2064.47万元问题，要求市教育局应据实调减项目投资，并调整有关会计账目；对项目长期未进行竣工验收，资产闲置问题，要求市教育局应尽快完成竣工验收工作，避免资产闲置，竣工验收后，对竣工验收中所涉及的工程质量以及工程造价等问题应再进行核实处理；对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建设问题，要求市教育局应加强项目管理，杜绝该问题的再次发生；对使用未经审查的设计施工图进行建设问题，要求市教育局应加强建筑质量管理意识，严格按规定进行建设，确保工程质量和使用安全；对未按要求提供项目资料，导致审计工作难以正常开展问题，要求市教育局应建立完善项目档案管理制度，严格按规定归档保管项目资料；对往来款项长期挂账，未及时清理问题，要求市教育局对往来款项应尽快清理。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焦作市审计局建议：一是建设单位作为项目管理主体，要规范工程建设程序，严控建设项目的工期、质量、造价等，使项目尽早发挥效益；二是严格执行财务规定，定期对往来账进行清理，及时发现和纠正未及时调整或冲账的情况，确保财务的准确性；三是加强项目档案管理工作。组织工作人员学习建设项目档案管理有关法律法规，要及时归集和整理工程建设各个环节的档案资料，切实加强档案管理力度，确保项目档案的完整性。

五、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目前，对多计投资2064.47万元问题，市教育局已据实调减工程结算价款，调整相关会计账目；对项目长期未进行竣工验收，资产闲置问题，市教育局已完成竣工验收，正在办理房产登记，尽快投入运营；对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建设问题，市教育局已组织项目管理人员进行管理培训，提升管理水平，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出现；对其他工程管理方面的问题，市教育局已组织管理人员集中学习，吸取教训，总结经验，避免今后发生类似问题；对往来款项长期挂账，未及时清理问题，市教育局已对往来款项进行清理，调整相关会计账目。具体整改结果由市教育局向社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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